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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复杂地质条件下如何确定合理可靠的打入桩停锤标准问题ꎬ 研究基于欧标体系的打入桩停锤标准的确定方法ꎮ

依托某码头工程ꎬ 采用高应变打桩监控和静载试验相结合的方法ꎬ 建立极限承载力与贯入度的对应关系ꎬ 并最终确定用于指导

该工程打入桩施工的停锤标准ꎮ 结果表明: 基于欧标体系确定的打入桩停锤标准以承载力是否满足设计要求为准则ꎬ 标准可靠

性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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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标作为世界上最成熟的技术标准体系之一ꎬ

广泛应用于亚非拉等国家地区ꎬ 因此了解掌握欧标

体系的各个方面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ꎮ 目前已有

不少学者在桩基设计 １ 、 地质勘察 ２￣３ 和地基承载力

计算 ４ 等方面开展了相关研究工作ꎬ 但具体细化到

高桩码头结构中的打入桩施工停锤标准确定还相对

较少ꎮ 下部结构打入桩施工作为高桩码头水工结构

施工的 “生命线”ꎬ 它的顺利与否直接关系到整个

项目的实施进度ꎮ 因此ꎬ 参照欧标体系确定各方认可

的停锤标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ꎮ 本文针对某高桩码

头工程ꎬ 详解欧标体系指导下的停锤标准确定方法ꎮ

１　 基于欧标体系的停锤标准确定方法

欧标体系中ꎬ 码头工程中的打入桩施工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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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规范 ＥＮ １２６９９ ５ 和 ＥＮ １９９７￣１: ２００４ ６ ꎮ 欧标

ＥＮ １２６９９ 以打入桩是否满足设计承载力要求作为

准则来确定停锤标准ꎮ 对于评估承载力的现场试

验ꎬ 欧标 ＥＮ １９９７￣１􀏑２００４ 统称其为打桩试验ꎮ 欧

标 ＥＮ １９９７￣１􀏑２００４ 指出在无相关经验前提下ꎬ 经

静载试验验证的高应变动测可用于评估承载力ꎬ

确定极限承载力与贯入度∕桩端高程的对应关系ꎮ

但为了避免盲目开始现场试验ꎬ ＥＮ １２６９９ 提出应

先进行可打性分析研究ꎬ 对打桩试验进行评估ꎬ

以确定合适的打桩设备和工作流程ꎮ

综合以上几点ꎬ 在欧标体系的相关指导下ꎬ

本工程实际采用的停锤标准确定方法如下: １)根

据地质勘察资料ꎬ 通过可打性分析进行设备选型

或者评估已有打桩设备ꎻ ２)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区

域进行打桩试验ꎬ 开展高应变打桩过程监控ꎬ 并

进行初复打测试ꎬ 以获得施工参数验证沉桩可行

性ꎬ 并初定停锤标准用于指导沉桩施工ꎻ ３)利用

初定的停锤标准进行第二次试打试验ꎬ 进行高应

变打桩过程监控、 初复打测试ꎬ 评估承载力值ꎬ

最后通过竖向抗压静载试验验证高应变结果ꎬ 以

确定最终的停锤标准ꎮ

２　 工程概况

工程位于南太平洋ꎬ 为高桩码头结构ꎬ 基桩

设计 与 施 工 参 照 欧 标 ＥＮ １２６９９ 和 ＥＮ １９９７￣

１􀏑２００４ꎮ 基桩采用大直径钢管桩ꎬ 桩径有 １ ８００、

１ ５００ ｍｍ 两种ꎬ 其中 １ ８００ ｍｍ 桩径钢管桩为轨

道梁下承重桩ꎮ 施工前期评估ꎬ 项目实施主要难

点在码头浅岩面区的钢管桩施打ꎮ 根据地质勘察

结果ꎬ 浅岩面区的地质分布主要为珊瑚砂、 强风

化千枚岩层和中风化千枚岩层ꎬ 其物理力学性质

指标见表 １ꎮ

表 １　 岩土层物理力学性质指标

岩土名称及状态
层顶高程∕ｍ

ＳＧＴ１ ＳＧＴ２
土体密度∕( ｔ􀅰ｍ－３ ) 内摩擦角∕ｋＰａ 单轴抗压强度∕ＭＰａ 标贯击数∕击

松散珊瑚砂 －２０􀆰 ３０ － １􀆰 ６５ ３５ － ３ ~ １２

中密碎石土 － －２０􀆰 ５８ １􀆰 ０ ３７ － ２３~ ２９

强风化千枚岩 －３１􀆰 ２１ －２５􀆰 ８７ ２􀆰 ００ － ６􀆰 ０ １８８ ~ ３００

中风化千枚岩 －３３􀆰 ６１ －３５􀆰 ０７ ２􀆰 ２０ － １０􀆰 ３ －

　 　 根据设计规定的试打要求ꎬ ＳＧＴ１ 区域试验桩

Ｔ１ 的设计桩底高程为－４２􀆰 ５０ ｍꎬ 最小桩底高程为

－３５􀆰 ００ ｍꎻ ＳＧＴ２ 区域试验桩 Ｔ２ 的设计桩底高程

为－４２􀆰 ５０ ｍꎬ 最小桩底高程－２９􀆰 ００ ｍꎮ ２ 根桩的

工作荷载为 ９􀆰 ２３０ ＭＮꎬ 最终承载力应至少满足

２ 倍工作荷载ꎬ 即 １８􀆰 ４６０ ＭＮꎮ 首先通过 ＳＧＴ１ 区

域 Ｔ１ 试打ꎬ 确定所选打桩设备的可行性ꎬ 并进行

高应变打桩过程监控及初复打测试ꎬ 若无法入土

至规定的最小桩底高程ꎬ 将变更原设计方案中的

打入桩为嵌岩桩ꎬ 对后续的施工造成严重影响ꎮ
因此在设备选型前进行可打性分析ꎬ 避免盲目开

始试验ꎮ 在完成第一根试验桩的基础上ꎬ 对 ＳＧＴ２
钻孔区域的试验桩开展打桩试验ꎬ 同时进行高应

变测试校核初定的停锤标准ꎬ 最后通过竖向抗压

静载试验对高应变初复打测试结果进行验证ꎬ 以

最终确定可靠的停锤标准ꎮ

３　 沉桩可打性分析

根据施工资源和地勘结果ꎬ 拟选液压锤 ＹＣ４０
作为施工桩锤ꎬ 其锤芯质量 ４０ ｔꎬ 额定最大冲程

１􀆰 ５０ ｍ、 最大冲击能量 ６００ ｋＪꎮ 在沉桩试打前ꎬ 通

过 ＧＲＬＷＥＡＰ 软件对 ＳＧＴ１ 钻孔区域的试验桩 Ｔ１ 进

行可打性分析ꎬ 初步判定该桩锤的施工能力ꎬ 其结

果为: 锤型 ＹＣ４０ ꎬ 锤质量 ４０ ｔꎬ 锤芯跳高 １􀆰 ４０ ｍꎬ
桩底高程－４１􀆰 ３１ ｍꎬ 停锤贯入度 １􀆰 ７６ ｍｍ∕击ꎬ 总锤

击数 ３７９１ 击ꎬ 最大压应力 ２４１􀆰 ９ ＭＰａꎬ 初打承载力

２５􀆰 ０６８ ＭＮꎮ 采用 ＹＣ４０ 钢管桩基本可将试验桩 Ｔ１
施打到位ꎮ 极限承载力与沉桩贯入度相关性见图 １ꎮ

􀅰４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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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极限承载力与沉桩贯入度相关性

４　 打桩试验与停锤标准

４.１　 测试桩 Ｔ１ 试验结果分析

钢管桩 Ｔ１ 稳桩阶段ꎬ 发生压桩自沉 １２􀆰 ２５ ｍꎬ

桩底高程到达－３２􀆰 ５５ ｍꎬ 钢管桩直接进入强风化千枚

岩层ꎬ 考虑到安全因素ꎬ 在用小跳高正常施打至

－３７􀆰 ６５ ｍ后开始高应变打桩过程监控ꎬ 总共锤击

１ ４６０ 锤ꎬ 从桩底高程－３７􀆰 ６５ ｍ 至－４２􀆰 ４８ ｍꎬ 整个过

程中的跳高、 测试承载力 ＲＭＸ、 打桩压应力 ＣＳＸ、

桩端应力 ＣＳＢ、 锤击能量 ＥＭＸ 和沉桩贯入度见图 ２ꎮ

由图 ２ 的试打桩监控结果可知ꎬ 采用现有打

桩设备可将试验桩 Ｔ１ 施打至高程－４２􀆰 ４８ ｍꎮ 在最

终停锤阶段ꎬ 进行最终测试ꎬ 采用跳高 １􀆰 ４５ ｍꎬ

停锤贯入度达到 ２􀆰 ３０ ｍｍ∕击ꎬ 测试承载力为

１９􀆰 ６１４ ＭＮꎮ 隔 ７ ｄ 后ꎬ 对该钢管桩进行复测ꎬ 测

试跳高 １􀆰 ５０ ｍꎬ 测试贯入度为 １􀆰 ００ ｍｍ∕击ꎬ 测试

承载力达到 ２４􀆰 ０７７ ＭＮꎬ 恢复系数 １􀆰 ２３ꎮ

　 　
图 ２　 试验桩 Ｔ１ 打桩过程监控曲线

其中在打桩监控过程中发现ꎬ 跳高为 １􀆰 ４０ ｍ、

沉桩贯入度小于 ３ ｍｍ∕击时ꎬ 测试承载力均大于

１９􀆰 ０００ ＭＮꎬ 该位置桩底高程为－４０􀆰 ５６ ｍꎬ 与设计

高程－４２􀆰 ５ ｍ 的距离为 １􀆰 ９４ ｍꎮ 根据试验桩 Ｔ１ 的

试验结果ꎬ 可初步确定停锤标准为: 当桩端距设

计高程小于 ２ ｍ 时ꎬ 跳高 １􀆰 ４０ ｍꎬ 三阵平均贯入

度小于 ３􀆰 ００ ｍｍ∕击ꎮ

此外ꎬ 为了研究钢管桩在大跳高、 小贯入度

的情况下连续锤击是否会发生卷边破坏ꎬ 将试验

桩 Ｔ１ 从桩底高程 － ４２􀆰 ４８ ｍ 硬打到桩底高程

－４２􀆰 ７６ ｍꎬ 整个打桩过程监控见图 ３ꎮ

􀅰５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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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试验桩 Ｔ１ 施打至破坏监控曲线

由图 ３ 曲线可知ꎬ 在跳高 １􀆰 ４５~１􀆰 ５０ ｍ 持续施

打过程中ꎬ 沉桩贯入度 ≤１ ｍｍ∕击ꎬ 桩身压应力突

然增大ꎬ 最后远远超过钢材屈服极限 ３４５ ＭＰａꎬ 并

且桩端应力振荡明显ꎬ 沉桩贯入度出现从 １ ｍｍ∕击

增大为 ２ ｍｍ∕击的异常现象ꎮ 该现象可能是钢管桩

发生卷边变形导致贯入度增加ꎮ 针对该现象ꎬ 确

定了拒锤标准: 当桩端与设计高程的距离大于

２ ｍ、 １􀆰 ５０ ｍ 跳高下、 连续三阵贯入度≤１ ｍｍ∕击

时ꎬ 视为拒锤并处理ꎬ 必要时采用高应变动测复

核承载力ꎮ

４.２　 测试桩 Ｔ２ 试验结果分析

在测试桩 Ｔ１ 的试验结果基础上将测试桩 Ｔ２

从桩底高程－３３􀆰 ３９ ｍ 沉桩至－４０􀆰 ８８ ｍꎬ 并开展打

桩过程监控和高应变初复打测试ꎮ 最终桩底高程

－４０􀆰 ８８ ｍꎬ 与设计桩底高程－ ４２􀆰 ５０ ｍ 的距离为

１􀆰 ６２ ｍꎬ 停锤跳高 １􀆰 ５０ ｍꎬ 停锤贯入度 １􀆰 ５０ ｍｍ∕击ꎬ

测试承载力为 ２１􀆰 ０３１ ＭＮꎮ 隔 ７ｄ 后进行复打测

试ꎬ 测试贯入度 ０􀆰 １５ ｍｍ∕击ꎬ 测试承载力达到

２４􀆰 ０５０ ＭＮꎬ 恢复系数 １􀆰 １４ꎮ 试验桩 Ｔ２ 打桩过程

监控曲线见图 ４ꎮ 根据测试桩 Ｔ２ 的施工情况ꎬ Ｔ２

最终停锤时已适用依据 Ｔ１ 试验结果所得的停锤条

件ꎮ 根据欧标 ＥＮ １９９７￣１: ２００４ꎬ 经静载试验验证

的高应变动测可用于评估承载力ꎬ 确定极限承载

力与贯入度∕桩端高程的对应关系ꎮ 因此ꎬ 下一步

将对 Ｔ２ 试验桩进行静载试验验证以评估现有施工

参数的合理性ꎮ

图 ４　 试验桩 Ｔ２ 打桩过程监控曲线

４.３　 静载试验验证

静载试验采用锚桩法ꎬ 试验加卸载流程参照

ＡＳＴＭ 标准的维持荷载法 ７ ꎬ 分 ２ 个循环ꎬ 设计要

求最大加载量应不小于 ２ 倍工作荷载 １８􀆰 ４６０ ＭＮꎬ

实际最大加载到 ２２􀆰 １４９ ＭＮꎬ 试验结果见图 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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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试验桩 Ｔ２ 静载试验曲线

根据图 ５ 曲线ꎬ 荷载￣沉降曲线变化平缓ꎬ 无明

显陡降段出现ꎬ 当试验荷载达到 ２２􀆰 １４９ ＭＮꎬ 累计

沉降为 ３４􀆰 ５１ ｍｍꎬ 远小于欧标规定的破坏准则中的

１０％桩径(１８０ ｍｍ)ꎬ 也小于国内规范 ８￣９ 的规定值

４０ ｍｍꎮ 全部卸载后残余沉降为 ０􀆰 ６８ ｍｍꎬ 桩顶沉

降基本由弹性压缩引起ꎬ 试验桩承载力远大于２ 倍

工作荷载ꎬ 满足设计要求ꎮ

４.４　 停锤标准确定

由静载试验结果可知ꎬ 最终停锤情况为: 距

桩底设计高程 １􀆰 ６２ ｍꎬ 停锤跳高 １􀆰 ５０ ｍꎬ 三阵平

均贯入度为 １􀆰 ５０ ｍｍ∕击的试验桩 Ｔ２ꎬ 实际承载力

远大于 ２ 倍设计荷载 １８􀆰 ４６０ ＭＮꎬ 与高应变测试

结果基本相符ꎬ 因此根据打桩试验推导而来的停

锤标准可应用于后续沉桩施工ꎮ 考虑到实际工程

应用的统一性ꎬ 将停锤跳高统一调整为 １􀆰 ４０ ｍꎬ

并针对贯入度 ３􀆰 ００ ｍｍ∕击调整桩端距设计高程为

不小于 １ ｍꎬ 而对于贯入度 ２􀆰 ００ ｍｍ∕击则调整桩

端距设计高程为不小于 ２ ｍꎮ 最终确定的停锤标准

如下: １)桩端距桩底设计高程小于 ２􀆰 ０ ｍꎬ 跳高

１􀆰 ４０ ｍꎬ 三阵平均贯入度小于 ２􀆰 ００ ｍｍ∕击ꎻ ２)桩

端距桩底设计高程小于 １􀆰 ０ ｍꎬ 跳高 １􀆰 ４０ ｍꎬ 三

阵平均贯入度小于 ３􀆰 ００ ｍｍ∕击ꎮ

５　 结语

１)对于停锤标准ꎬ 欧标体系中的对应规范是

以打入桩承载力是否满足要求为准则ꎬ 因此采用

ＧＲＬＷＥＡＰ 可打性分析进行桩锤的合理选择ꎬ 并

建立承载力与对应贯入度的关系ꎬ 可用于指导打

桩过程监控ꎮ

２)依托高应变的打桩过程监控ꎬ 可通过监控

过程中的实时承载力以及桩底高程ꎬ 初步确定停

锤标准ꎬ 但采用该标准停锤的钢管桩应进行高应

变测试ꎬ 同时应通过静载试验验证高应变结果的

可靠性ꎬ 以最终确定合理的停锤标准ꎮ
３)通过高应变的打桩过程监控所得的桩身应

力变化ꎬ 可确定钢管桩沉桩的拒锤标准ꎬ 以避免

后续施工出现桩身损伤ꎬ 保障基桩施工质量ꎮ
４)本文在无相关经验前提下ꎬ 基于欧标体系

对应规范的指导ꎬ 采用经静载试验验证的高应变

动测结果ꎬ 确定了极限承载力与贯入度∕桩端高程

的对应关系ꎬ 确定出对应的停锤标准ꎬ 整个执行

过程和经验可为高桩码头结构中打入桩的停锤标

准确定提供指导与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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